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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民政局文件

富民政提案复〔2019〕1号


关于对县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36号提案的答复

肖艳兰委员：

您提出“《关于规范门牌号码的提案》提案”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经2019年7月8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中关于“主管部门切实履行好职责，制定方案，对全县门牌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、核验、登记。在尽可能减少原有门牌号码变动的基础上，对全县门牌号码进行重新审核编码”的建议
全县的门牌管理是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理，县民政局只负责指导、监督门牌的安装设置工作。若对全县的门牌号码进行重新编排安装，需公安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督部门（居民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房产证、以及商户的经营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等）证件的更换，社会成本，我县财力困难，难以实现。目前，正在开展棚户区改造，县城门牌重新编排安装不切合实际。
二、提案中关于“主管部门对门牌的管理、检查设置周期进行更新，对于新建小区及新修道路周边建筑物应及时编制门牌”的建议
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1998年《昆明市门牌设置管理规定》的批复，门牌标志的设置实行有偿服务，因用户遗失、损毁进行更换，需群众自愿；新修建的道路命名、建盖的小区等安装地名标志后，只能由开发商和用户按批复、准建证、房产证到所属地的民政部门办理门牌证号。

三、涉及提案内容开展的其他工作（编制门牌要与城市建设同步，定期编制维护。及时补上已缺的门牌或替换残缺门牌，对于擅自将门牌号码进行更改的，门牌号码污损、遮挡的，居委会或街道要加强监督并责令整改。）
目前，随着我县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，门牌号的管理明显滞后，下一步，我局将切实履行好主管部门职责，制定门牌普查方案，对全县门牌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、核验、登记。
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李文晋

联系电话：688173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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